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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主题宣传作品�
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台商投资区教育文

体旅游局，各分、县（市）公安局，市直（属）学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和创建安全发展

城市活动总体部署，切实做好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增强交通

安全教育的有效性、生动性及多样性，市教育局、公安局决定联

合在全市学校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主题宣传作品评选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宣传挂图（招贴画）：单幅或成套作品均可。成套作

品应编号，每套不超过 6 张。报送时制成 A4 规格彩色样张（2

份），附 JPG 格式文件及 PSD 分层格式文件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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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频公益广告：可采用实拍等形式制作，时长不超过

60 秒。多集制作的系列动漫片不属于此类。 

（三）音频公益广告：作品格式采用 WAV 编码标准，音频只

包含作品内容，时长不超过 30 秒。 

（四）文艺作品：包括歌曲、舞蹈、小品、相声、地方曲艺

等，均以音频或视频形式出现，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五）交通安全知识读本（书籍）：包括文明交通礼仪知识

手册、宣传读本、教材和公开出版的书籍等；单本页数 10 页以

上。报送时每册（本）5份，附 PDF 格式电子文件光盘。 

（六）电子课件：包括电子演示文稿（PPT、PDF 等格式）、

电子杂志、授课视频（录像）等。 

（七）电影动漫类：包括微电影（短剧）、多集动漫（FLASH）、

系列动画等。要求故事结构完整，人物情感饱满，镜头画面丰富

生动。微电影时长 8-15 分钟，动漫每集不超过 10 分钟，整部不

超过 10 集。 

报送单位对送评作品拥有完整版权, 并能授予其他单位在

非盈利性宣传教育活动中使用。视、音频作品中不得出现制作、

播出机构标识和其他套层。不同类别作品要分别刻录光盘，并在

盘面标明作品类别。 

二、推荐要求 

1.针对性。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认知能力以

及家长监护职责加以设计创作。 

2.趣味性。作品要以生动活泼的形象、简单有趣的设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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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好玩的互动，增加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趣味性，吸引学生主动

参与，寓教于乐，防止简单刻板的说教式教育。 

3.知识性。推荐的宣传作品应传授和宣传科学实用的安全知

识和易于操作的技能，以避免或减少学生交通事件的发生。 

4.有效性。宣传作品不仅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而

且要易于被学生接受和学习，并起到提高学生对交通事件的防范

意识和增强文明交通知识的效果。 

三、作品格式 

推荐的教案和宣传作品要通过 word 文档、ppt 文件、图片

及视频等形式来体现。其中图片须为 JPG 格式，每张图片小于

512K；视频为未经压缩的 MP4、AVI、WMV、FLV 等格式，时长控

制在 30 分钟以内，容量控制在 150M 以内。 

四、工作要求 

1. 各地教育、公安部门要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作品

评比活动，认真部署，密切配合，广泛发动教师、学生参与宣传

作品创作。各分（县、市）公安交管部门主动提供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素材，加强交通安全宣传业务指导。各学校要深化教育内容，

增强教育针对性，力争在提高学生安全意识上取得实效。 

2.各地要广泛开展征集评选，在县级评选的基础上，向市教

育局推荐 3 个优秀宣传作品，于 7 月 18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执法

检查科。市属（直）学校推荐一件作品直接报送市教育局执法检

查科。联系人：薛闽（联系电话：0595—22782905）。 

3.市教育局、公安局将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的宣传作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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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并对优秀作品奖励，择优选送参加全省和全国文明交通宣传

作品评比。优秀作品将上传至市教育局网站供全市学校在开展道路

交通专项安全教育活动中免费下载使用。 

附件：参评作品报送单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公安局 

201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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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 评 作 品 报 送 单 

 

                 县（市、区）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数量（张/套） 

1    
挂  图 

（招贴画） 
2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时长（秒） 

1    视频公益广告 

2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时长（秒） 

1    音频公益广告 

2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时长（分） 

1    文艺作品 

2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数量（本） 

1    
读本 

（书籍） 
2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数量（张/页） 

1    电子课件 

2    

序号 作品名称 创作单位 时长（分） 

1    电影动漫 

2    

 

 

抄送：省教育厅。 

市综治办、市安监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3 日印发 


